
8. 特定资质

8.1.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

本公司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 号）

的规定，本公司参加（嘉兴港区（综合保税区）生态环境监测站）的（2022年嘉兴港区环境

监测能力建设）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的具

体情况如下：

1. （空气站房、搬迁（含选点报告、比对报告）、常规五参数水质自动分析仪、氨氮水质

自动分析仪、高锰酸盐指数水质自动分析仪、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

集成系统、监测站房升级改造）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杭州绿洁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52人，营业收入为 28436.585012万元，资产总额为 57313.385823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2.（PM2.5 分析仪、PM10分析仪） ，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赛默飞世尔（苏

州）仪器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325 人，营业收入为 103746710.19 万元，资产总额为

326432739.48万元，属于（中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

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杭州绿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日 期：2022年 8月 23日

注：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

可不填报。

2.根据财库〔2020〕46号的第十三条、第二十条规定：中标供应商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

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随中标结果公开中标供应商的《中小企业声

明函》。 供应商按照本办法规定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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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赛默飞制造商资格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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